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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粮油产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活动指引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中“实施企业标准

领跑者制度”的部署，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《关于实施企

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市监标准〔2018〕84 号），结

合近两年粮油产品“领跑者”活动开展情况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

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编制了《粮油产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活动指引》，旨在引导更多粮油企业声明公开企业标准，自愿参

与粮油产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活动，加强评估工作的科学性、

时效性，评选出更多优质粮油产品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

好生活需要。

一、活动基本流程

（一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实施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年度重点领域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粮油

产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活动通知。

（ 二 ） 粮 油 企 业 在 企 业 标 准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

（www.qybz.org.cn）公开其企业标准。粮油相关检测机构、行

业学协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有关单位编制评估方案并通过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管理信息平台（www.qybzlp.com）提交，中

国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对评估方案进行评审，确定评估机构。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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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办公室遴选确定产品检验复核机构。

（三）评估机构从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获取受权评估

产品类别的同类产品企业标准，按照评估方案进行比对评选，提

出“领跑者”建议名单。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评估

机构的评估工作进行把关，组织复核机构对建议名单中的产品和

标准符合性进行检验，并向社会公示“领跑者”建议名单。检验

和公示均无问题的企业标准按程序确定为“领跑者”名单。

（四）评估机构在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管理平台上传检验报

告等证明材料，经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审核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

管理平台上公示等环节后，生成“领跑者”证书。

二、粮油企业参与“领跑者”活动的基本条件和要求

（五）粮油企业要客观认识自己的产品质量，判断其是否高

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关技术要求，如果确实高于国家标准或

行业标准，或设置了其他创新指标，则可以制定企业标准。

（六）粮油产品企业标准的指标设置要科学合理，体现绿色

优质、节粮减损、营养健康等理念，涵盖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

应的指标项。关键核心指标要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关技术

要求；质量分级的产品要合理设置不同等级的技术指标；食品安

全指标不得低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；合理设置创新性指标。

（七）粮油产品企业标准的文本编制要完整规范，符合《标

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

1.1）、《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：产品标准的编写》（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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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1.10）等要求，避免出现规范性引用文件已废止、计量单位

错误等典型问题。

（八）粮油产品企业标准要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《国家卫

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卫办食品函〔2016〕733 号）等规定和所在省份食品标准备

案要求进行备案，具体备案办法可详询企业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

部门或到所在省卫健委网站查询。

（九）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的粮油产品企业标准要在企业

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www.qybz.org.cn）公开，公开的截止

时间见当年度粮油产品企业标准化“领跑者”活动通知。企业在

平台注册登记的联系人信息、电话号码，执行企业标准的产品规

格等信息，要准确、完整，便于后续评估机构与企业联络。

（十）执行企业标准的粮油产品应是量产销售，且在线下实

体商店或线上销售网站等渠道能够购买到的产品。产品标签上标

注的产品标准编号、质量等级等信息与企业标准保持一致。

（十一）粮油企业要建立必要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，保证产

品检测合格，符合企业标准相关指标要求。

（十二）粮油企业要积极配合评估机构的评估工作，入选建

议名单后能够及时提供产品检验报告、质量信用承诺书等证明材

料，积极配合复核机构提供产品销售渠道等信息。

（十三）获评“领跑者”的企业要正确使用“领跑者”标识

和证书，持续加强产品质量管理，保证领跑产品和领跑标准名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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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。对违反相关规定或产品未达到公开标准水平的企业，将按

程序取消其“领跑者”称号，并进行公告。被取消称号的企业三

年内不得参与粮油产品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，不得继续享受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相关的优惠政策。

三、评估机构参与“领跑者”活动的基本条件和要求

（十四）评估机构要深入研究评估产品的技术指标，突出节

粮减损、绿色优质、营养健康等理念，合理设置评估方案中的基

础指标、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，既要避免指标缺失，也要避免设

置不必要的指标项。

（十五）评估机构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的开展评估工作，不

得偏袒特定企业，保证评估流程可追溯。对发现违反公平公正原

则的评估机构，将按程序取消评估机构资格。

（十六）评估机构要科学设定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检验指

标，既保证产品合格性检验的完整性，又要避免不必要的过度检

验。

（十七）评估机构可召集业内相关企业，研究讨论如何完善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和企业标准化工作，进一步修改完善评

估方案，组织对企业开展标准化培训等。要广泛宣传粮油产品企

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工作，带动更多企业执行更高水平的企业标准。

四、复核机构参与“领跑者”活动的基本条件和要求

（十八）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根据相关检验机构检验能力和

擅长领域，结合日常工作开展情况，在非评估机构中择优遴选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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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机构。

（十九）复核机构要密切跟踪“领跑者”活动进展情况，对

评估方案提出修改完善建议，保证评估机构提出的复核检验指标

可检有效。

（二十）复核机构通过线下实体商店或线上销售渠道购买执

行相关企业标准的产品。当企业标准中涉及多个产品等级时，检

验声称符合“领跑者”要求等级的产品。

（二十一）复核机构要安排精干力量，遵循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
及时、认真开展复核检验，按照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规定的时间

提供检验数据并出具检验报告。

（二十二）复核机构可对相关企业标准提出改进建议，进一

步提高领跑企业标准的先进性。


